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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通策

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

的工作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对拟实施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董事会未提出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

根据公司聘请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（中汇会审[2017]1088号），通策医疗母公司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19,568, 

953.62元，提取10%法定盈余公积1,956,895.36元后，当年实现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 

17,612,058.26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4,256,094.21 元，期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

91,868,152.47元。 

鉴于公司尚处于高速成长期，公司拟收购及新建医院需要较大的资本性投入，公

司为保证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一

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及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，董事会提议2016年度拟不

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它形式的分配。 

公司董事会从公司和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未分配预案，我们认为公司 2016 年度

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不进行现金分配

有利于公司的持续、稳定和健康发展。我们同意公司 2016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

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它形式的分配，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

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，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“年

报事后审核问询函”的形式要求公司对年报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和披

露，公司均做了认真的回复和公告。其中对 2015 年 12 月公司收购浙江通策健康管

理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通策健康”）公司 60%股权事项涉及的相关会计处理的

问题，公司及前任公司年报审计师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，后经与相关专业人士咨询研

究，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理论探讨空间，但从更审慎角度出发，公司收购通策健康的



 

交易在 2015 年度会计报告中采用了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，宜采用按照同一控制下

的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更为妥当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符合

公司实际情况，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本次前期会计差错

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对前期

报表进行追溯调整，同意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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